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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水生态环境治理新业务协议书 

 

甲方: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光科技”或“公司”) 

住所地: 杭州市滨江(高新)区滨安路 760 号 

法定代表人: 叶华俊 

 

乙方: 王健 

鉴于: 

 

目前乙方正在积极推动推进甲方在水生态环境治理类新业务领域的拓展。甲乙双方达成以

下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一. 甲方成立水生态环境治理公司(名称暂定为：杭州聚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工商

核名确定,  下简称为“环境公司”),。环境公司主要开展水生态环境治理业务, 同时

与甲方及其子公司的其他业务部门合作开展其它环境治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智

慧安监等相关业务。 

 

环境公司之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 其中甲方有权提名一人, 乙方有权提名二人, 监

事一名。 

 

甲方成立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或环境治理板块委员会( 以下简称“管理委员会”)对

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重大事项及甲方按照相关规定需要由其决策的事项进行决

策、审批, 环境公司应遵守甲方及甲方对子公司制定的管理制度和规定(包括但不限

于《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

管理制度》、《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等)。环境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年度财务预算应向

甲方及管理委员会报备, 管理委员会有权对前述计划及预算进行完善,在 5 年(2016

年度～2020 年度)内如环境公司能完成双方确定的利润目标, 则甲方应及时根据环

境公司的具体需要投入所约定的资金, 同时, 在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正常运营的

前提下, 甲方及管理委员会不干涉环境公司的日常经营。 

 

不论本协议或前述约定的管理委员会的权限如何, 若环境公司之相关事宜根据甲方

之相关规定或相关审批权限应当提交甲方有权机关(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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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的, 则应相应提交甲方有权机关(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二. 乙方承诺: 乙方、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应守法经营, 保证业务独立性, 不存在利益

输送等违反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经营

范围自主开展业务, 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不违反甲方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有权自

主制定管理体系、决策体系、风控体系, 并有权根据与甲方约定的 5 年经营计划及年

度经营计划、年度财务预算范围内开展经营。 

 

环境公司应在遵守甲方有关对外投资之相关管理制度的前提下, 有权根据具体的经

营或业务需要成立相应的子公司。 

 

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交易所及公司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环境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享有独立的用人权(含招聘、录用、任命等)以及制定员工绩效考核、

薪酬奖励、股权激励计划的权利, 股权激励费用在环境公司列支(如有)。 

 

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应根据上市公司相关要求建立独立的合法合规的人力资源

管理体系, 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所有人员应与其所服务的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之相应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乙方本人除外)。 

 

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财务由甲方统一监管, 设置专人负责, 按照甲方统一的

财务会计制度进行财务核算。环境公司财务部人员由环境公司录用、考核、激励。 

 

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使用甲方及其其他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源的, 按照甲方统

一内部结算制度结算。 

 

三. 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用于股权激励的股权不超过环境公司 20%的股权, 同时环

境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对乙方本人及乙方关联方作任何激励 (除非公司另有规定)。

持有前述激励股权的股东应当遵守本协议的相关约定。 

 

四. 环境公司不从事与甲方及其下属公司现在从事的或现在正在规划的相关业务。若环

境公司之业务涉及甲方或下属公司现有业务的, 环境公司应将该等业务优先分包给

甲方或其下属公司。甲方其他业务部门/子公司可以开展环境公司主营业务, 如涉及

水流域治理业务应向环境公司备案, 甲方其他业务部门/子公司应在该等业务中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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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境公司产品。 

 

五. 乙方同意对甲方实际投入提供全额担保, 就前述具体事宜由甲方与乙方另行协商确

定。  

 

六. 双方同意, 于本协议签订后, 甲方可根据其自身判断无条件要求乙方自甲方按甲方

原始投入资金及合理利息受让甲方持有上述环境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

权,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该项转让。就前述具体事宜由甲方与乙方另行协商确定。 

 

七. 若甲方无故违反本协议的约定, 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则乙方有权按照双

方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自甲方处购买环境公司股权。 

 

八. 若本协议项下之相关事宜属于关联交易, 则该等交易应遵循甲方、证券交易所及相关

监管部门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 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九.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对本协议进行变更或修改, 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补

充协议约定, 补充协议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十. 本协议构成双方就本协议事宜所达成的全部协议, 并取代双方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就

本协议事宜做出的所有口头和书面协议、谅解、讨论、洽谈和通讯。 

 

十一. 本协议壹式肆份, 双方各执贰份, 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为《协议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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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为《协议书》签署页) 

 

甲方:  

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乙方:  

王健(签字):  

日期:  

 

 

 




